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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6_BB_A1_E

6_B4_B2_E9_87_8C_E6_c27_28568.htm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关征收进口货物滞报金办法》（海关总署令第128号）等相

关规定，现将满洲里关区进口货物滞报金减免有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 一、进口货物收货人超过规定期限向海关申报产生滞

报，海关依法应当征收滞报金的，由各隶属海关、办事处予

以征收滞报金； 出口货物及过境、转运、通运货物不征收滞

报金。 二、滞报金应当由进口货物收货人于当次申报时缴清

。 进口货物收货人要求在缴清滞报金前先放行货物的，各隶

属海关、办事处可以在其提供与应缴纳滞报金等额的保证金

后放行。 三、征收进口货物滞报金应当按日计征，以自运输

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第十五日为起征日，以海关接受申报之

日为截止日，起征日和截止日均计入滞报期间。 起征日如遇

法定节假日，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。 四、征收下列进

口货物滞报金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计算起征日： （一）邮运进

口货物应当以自邮政企业向海关驻邮局办事机构申报总包之

日起第十五日为起征日； （二）转关运输货物在进境地申报

的，应当以自载运进口货物的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第十

五日为起征日；在指运地申报的，应当以自货物运抵指运地

之日起第十五日为起征日； 邮运进口转关运输货物在进境地

申报的，应当以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第十五日为起征

日；在指运地申报的，应当以自邮政企业向海关驻邮局办事

机构申报总包之日起第十五日为起征日。 五、进口货物收货

人在向海关传送报关单电子数据申报后，接到海关“现场交



单”通知之日起10日内未递交纸质报关单，海关予以撤销电

子数据报关单处理，进口货物收货人重新向海关申报，产生

滞报的，按照本操作规程第三条规定计算滞报金起征日。 进

口货物收货人申报并经海关依法审核，必须撤销原电子数据

报关单重新申报的，经进口货物收货人申请并经海关审核同

意，以撤销原报关单之日起第十五日为起征日。 六、进口货

物超过三个月未向海关申报，被隶属海关、办事处提取作变

卖处理后，收货人申请发还余款的，比照本操作规程第三条

规定计征滞报金，其截止日为该三个月期限的最后一日。 七

、进口货物因被行政扣留或者刑事扣押不能按期申报而产生

滞报的，其扣留或者扣押期间不计算在滞报期间内。 扣留或

者扣押期间起止日根据决定行政扣留或者刑事扣押部门签发

的有关文书确定。 八、转关运输货物在进境地产生滞报的，

由进境地海关征收滞报金；在指运地产生滞报的，由指运地

海关征收滞报金。 九、滞报金的日征收金额为进口货物完税

价格的千分之零点五，以人民币“元”为计征单位，不足人

民币一元的部分免予计征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
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